安岳县教育局

关于高中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教学基本能力考试的
通   知

各教育单位：

    根据《资阳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开展高中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教学基本能力考试工作的通知》（资教办发〔2009〕45号）和《资阳市教育局关于高中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教学基本能力考试的补充通知》（资教发〔2009〕173号）精神，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县教育局成立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县高中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考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相关股室成员组成，负责考试的相关具体工作。

（一）高中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教学基本能力考试领导小组

组  长：

付跃平   县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

雷本立  县教育局副局长

罗  俊  县教育局副局长

唐显位  县教育局副局长

熊永生  县教育局纪委书记

刘安源  县教育工会主席

（二）高中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教学基本能力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雷本立（兼）县教育局副局长
副主任：

戴晓刚   县教育局职成教股副股长
曾凤祥   县教育局政工股股长

李长彬   县教研室主任

卿顺弟   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成  员：

张晓钟 吕清泉 何崇胜 陈章明 唐亿佳 王明金 包祥伟 
罗本志 戴长志

该项工作由教育局职成教股负责牵头，政工股、教研室等相关股室配合，教师进修学校协助做好考试报名、组织考试等工作。

二、考试时间

全市统一考试时间，各学科考试定于2009年11月21日下午2:00—4:00进行（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补考时间与高中和幼儿教师考试时间相同）。

三、考务工作

（一）考点设置

考点设在安岳中学，实行封闭管理，设置警戒线，无关人员不得入内（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补考也安排在同一考点）。考场门上张贴考场编号，考场内按30个座位编排，课桌要求单行单座，课桌一律背向参考教师，考桌上要张贴参考教师考号。

（二）安排参考教师

全县统一设置教师考号，相同学科原则上集中在同一考场进行考试，不同学校的教师交叉安排。人数较少的学科合并在尾考场考试。11月21日上午，将参考教师考场安排情况、考号张贴到考场。

（三）试卷领取和保管

2009年11月21日上午，市上巡考组将试卷送到县教育局，由教师进修学校派人签收，并按试卷保管保密的规定派专人保管试卷。11月21日下午向考场分发试卷。考试结束后，按规定进行装订密封，并交给巡考组带回市上集中保管。

（四）召开考前会议

11月20日，各高中、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学校召开参考教师会，明确考试纪律和要求。11月21日上午，县教育局在安岳中学召开考场主任、巡考人员、监考人员工作会。

（五）组织考试

1、监考工作：每个考场监考人员2名，在县教育局机关、教师进修学校和县城小学抽派责任心强的同志担任监考教师。监考人员应提前20分钟进入考场，检查、指导参考教师将所带书籍和手机等其他物品放在考场外的桌子上，并核查参考教师身份。监考时，1名监考人员在讲台监考，1名监考人员在考场后面监考，严禁监考人员在考场门口监考。监考人员其它工作要求、有关职责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有关规定执行。
2、巡考工作：按每4个考场一个巡考员安排落实巡考工作。
3、试卷装订：每个考场装订为1本，尾考场不同学科的试卷按学科为单位进行装订。装订时根据参考教师座位号顺序，依次从小号到大号排列整齐，缺考卷注明后同样按序放入，在指定密封位置加封条装订。装订完成后将试卷、考场情况说明表装袋，并在封面上注明学科。

四、阅卷

全市统一组织阅卷，由市教科所负责阅卷工作。

五、考试经费

根据资阳市物价局资教费〔2009〕77文件的规定，高中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教学基本能力考试每人收取25元。考试费全部由学校在公用经费中统一支付，不向教师个人收费。各学校在2009年11月6日前将费用上交到教师进修学校，由教师进修学校统一上交市教科所。
六、有关具体问题的说明
（一）考试对象

本次考试主要对象为高中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考虑到教师评职晋级等方面考核的要求，凡是要以高中、幼儿园教师岗位参加评职晋级考核的教师，都应参加考试。考试对象除普通高中教师和幼儿园教师外，以下要以高中岗位参加评职晋级教师也要参加此次考试：

（1）高完中任教的高中教师；

（2）县级教研部门、电教馆、电大等直属事业单位教师（要以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岗位评职晋级的，需要参加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补考）。

今年新参加工作教师可根据本人自愿报名考试。对兼任多个学科教学的教师，考试时应报考其主要学科。需评职晋级的教师，报考学科要与评职晋级申报学科一致。

去年义务教育考试不合格教师、因各种原因没有参加义务教育阶段考试的教师可以参加此次补考。补考时间、考试费用与高中和幼儿园教师考试相同。

（二）考试内容

高中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考试内容以市教科所编写的《考试说明》为准（义务教育阶段补考内容及要求与去年基本相同）。

（三）考试结果的处理

所有考试合格的教师，由市教育局颁发成绩合格证，作为评职晋级、评优评奖基本条件。因特殊原因未参加考试且未取得市、县教育局同意的教师、考试不合格的教师，学校年度考核中不得评为合格，不得评职晋级。

（四）考试纪律

所有参考教师要携带教师资格证或身份证参考。考场规则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违反考场规则、考试纪律的参考教师、考务人员、监考人员均要进行严肃处理。所有书籍、资料、手机等物品一律不得带进考场，带进考场视为违纪。

（五）安全工作

各学校由校长带队，负责统一组织教师在规定时间到达考场，负责做好教师食宿、往返等方面的安全工作。

                   二○○九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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